
保定市总工会关于开展

第二期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的

通  知

各县、市、区总工会，开发区工会，产业、局工会，直属基层工会：

    为进一步发扬广大职工团结友爱、互助互济光荣传统，加大对困难职工的帮扶力度，推动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持续、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“救助困难职工一日捐”活动的通知》精神和《河北省总工会关于印发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有关文件的通知》要求，市总工会研究制定了《保定市第二期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，确定自2012年10月份起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第二期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开展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的重大意义

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是2009年4月省政府与省总工会第三次联席会议确定的重要事项，是由政府确定、各个部门配合、工会组织具体承办，多渠道募集帮扶救助资金，为缓解职工遇到重大疾病、意外事故等造成的生活困难，兼具互助和公益救助性质的重要活动。开展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，是工会组织积极主动地协助党和政府解决民生问题，增强工会组织凝聚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。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全面总结首期活动经验，科学谋划本期活动，周密部署，集中全会力量，广泛组织和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参与到本期活动中来，确保参加人数和募款总额比上期稳中有升。
二、统一开展第二期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时间

统一全市第二期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开展时间，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开始宣传发动，11月下旬至12月初启动资金募集活动，12月中旬各级工会完成募集资金上解工作。救助期限为一年并按自然年度计，即每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。各级工会可将第一期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的救助期延长至2012年12月31日，实现首期活动与第二期活动的衔接。

三、统一设定主要救助项目的救助标准

为加大救助力度，提高救助标准，扩大活动的影响力，从本期活动起，设定最低救助标准和最高救助标准下限，统一主要救助项目的救助标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中尚未达到下列救助标准的，应在本年内对救助办法修订调整到位。

1、参加活动职工本人活动期内首次确诊患十种重大疾病的，职工本人得病即享受救助金10000元。活动期内患病职工治疗阶段产生医疗费用后，可视其医疗费用情况追加救助金，合计最高救助标准不得低于30000元。对参加活动职工未就业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的救助标准仍由各县（市、区）自行确定。

2、对患十种重大疾病以外其他重大疾病的参加活动职工，本着降低起付标准、提高救助比例的原则进行救助，参加活动职工本人患病起付标准（即医疗费个人自付额中符合国家、省规定的相应基本医疗保险用药和诊疗目录的费用，下同）不得高于4000元，救助比例不得低于20%；最高救助标准不得低于30000元。对参加活动职工未就业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的救助标准仍由各县（市、区）自行确定。

3、参加活动职工遭遇重大意外事故，影响到基本生活的，给予3000元定额救助。直接损伤、损失费用总额（以相关部门鉴定结果为准）特别巨大的，可根据具体情况，由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“一日捐”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给予最高不超过30000元的定额救助。 

4、特困职工及其未就业的配偶、未成年子女确诊患十种重大疾病的，每期救助标准不得低于3000元。活动期内首次确诊患十种重大疾病的，救助标准最低为10000元。其后每期救助标准不得低于3000元，救助资金可与困难职工专项帮扶资金统筹使用。

四、第二期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开展步骤

（一）准备工作阶段：2012年10月至11月

1、修订实施细则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要按照本《通知》确定的活动开展时间和救助标准，本着“降低救助门槛、简化救助程序、提高救助额度、加大救助力度”的原则，进一步修订完善本地的“一日捐”活动实施细则，制定实施方案，并报市总“一日捐”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同意后，由本级活动领导小组批准实施。

2、积极争取党委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要积极主动向同级党委、政府及“一日捐”活动领导小组汇报首期活动开展情况和开展2012年活动实施方案，争取以两办名义发文全面推动活动开展。
3、结合募集资金的收、管、用等环节，做好资金的接收、上解等相关准备工作。

（二）宣传发动阶段：2012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

各级工会加大活动推进和宣传力度。要积极争取以政府名义召开动员部署大会，做到提高认识、统一思想，形成推动活动顺利开展的合力。同时，借助媒体营造舆论氛围，通过电视、电台、报纸、网络、印发宣传册等形式，对活动进行广泛宣传报道，使广大干部职工真正了解并积极参加“一日捐”活动，使活动的意义和职工的受益之处广为人知，为推动第二期“一日捐”活动的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
（三）资金募集阶段：2012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

1、在资金募集启动阶段，积极组织各级四大班子领导出席捐款仪式并带头捐款。

2、以基层工会为单位募集资金，建立捐款职工名册。

3、各级工会要加大资金募集力度，参加活动职工人均捐款不低于36元（即一天一角钱），募集资金总额要不低于当地首期募集资金额度。

（四）资金上解、情况汇总阶段：2012年12月中旬

1、指导各级工会做好“一日捐”活动捐款资金的上解、归集、入账、调剂等财务管理和资金管理。汇总募集资金数额及参加活动职工人数，在本企业或社区予以公示。并将组织开展活动的有关情况形成报告报上一级“一日捐”活动领导小组。

2、从本期活动起，市区内产业、局及直属基层工会将所收捐款全部上解市总，其中4%部分经市总上解省总，96%部分留存市总作为市区内职工救助。

（五）实施救助阶段：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

按照“一日捐”活动《实施细则》的要求严格审核申报救助材料，依照规定程序及时实施救助。

五、开展第二期活动的工作要求
1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各级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要从讲政治、顾大局的高度出发，充分认识开展“一日捐”活动的重要意义，把组织职工参与第二期“一日捐”活动摆在当前一段时间工会工作的突出位置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切实做到思想认识到位、方法措施到位、工作成效到位，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好第二期“一日捐”活动。

2、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第二期活动顺利开展。各级工会要将第二期活动作为 “一把手工程”，狠抓活动落实情况。主要领导要亲自谋划、亲自动员部署、亲自督导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。同时继续坚持各级活动领导小组的领导，坚持各级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组织部署，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责任机制，确保第二期活动顺利有效开展。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，细则修订、活动实施方案制定及资金的接收、上解等相关准备工作要全部完成。十八大结束后，要立即组织召开活动动员部署会议，集中时间，集中精力，集中人员全力推进，确保在20天内完成捐款募集和资金上解工作。
3、加大宣传，积极营造浓厚氛围。各级工会组织要充分利用当地媒体对首期“一日捐”活动救助效果、救助典型和第二期“一日捐”活动的目的意义、开展时间、救助政策等方面进行大力宣传，为深入开展第二期“一日捐”活动做好舆论准备。同时，积极争取以政府名义召开动员部署大会，组织各级四大班子领导出席捐款仪式并带头捐款，进一步扩大活动的影响力。各级工会干部要深入基层，到广大职工群众中去，大力宣传“一日捐”活动的目的、意义和救助政策，统一广大职工群众的思想认识，让广大职工群众真正理解活动的意义，吸引广大会员积极参与。

4、建立督导机制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将活动开展情况列入市总党组成员分片督导内容，由市总党组成员带队，深入各县(市、区)和基层单位督导活动进度，就准备工作、宣传发动、资金募集上解等工作检查指导，实行工作责任制，将责任制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考核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也要建立督导机制，责任到人，对所属单位进行督导检查。要形成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发动的工作格局，最大限度地扩大第二期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的规模、影响和效果。同时，要将活动开展情况与多项工作考核挂钩，对开展好的地方和单位要给予一定表彰奖励，对于捐款职工达不到会员总数（以去年年统数据为准）27%以上的县（市、区）、产业、局工会，和捐款职工达不到职工总数80%的直属基层工会，不能评选为模范职工之家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、“五一劳动奖状”或实绩突出单位。河北省达标县级工会要确保捐款职工达到职工总数的35%以上。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，结合激励制约机制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，齐心协力确保活动取得成功。
附件：

1、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“救助困难职工一日捐”活动的通知

2、保定市第二期“职工互助一日捐”活动实施细则（暂行）

保定市总工会

2012年10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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